
1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要點第二點、第十三點修正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資金額度與來源： 

貸款總額度為新臺幣

三千億元，由承貸銀行

自有資金辦理，貸款風

險由承貸銀行承擔；各

承貸銀行承辦本項貸

款之委辦手續費支付

方式如下： 

(一)貸款總額度新臺幣

一千億元以內，由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依實際貸放平均餘

額以年息百分之一

點五支付，支付期

間自撥貸之日起算

最長五年，並得視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財務狀況調整委辦

手續費率及支付期

間。 

(二)貸款總額度逾新臺

幣一千億元之部

分，由行政院國家

發展基金依實際貸

放平均餘額以年息

百分之零點七支

付，支付期間自撥

貸之日起算最長三

年，並得視行政院

國家發展基金財務

狀況調整委辦手續

費率及支付期間。 

二、資金額度與來源： 

貸款總額度為新臺幣

二千億元，由承貸銀行

自有資金辦理，貸款風

險由承貸銀行承擔；各

承貸銀行承辦本項貸

款之委辦手續費支付

方式如下： 

(一)貸款總額度新臺幣

一千億元以內，由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依實際貸放平均餘

額以年息百分之一

點五支付，支付期

間自撥貸之日起算

最長五年，並得視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財務狀況調整委辦

手續費率及支付期

間。 

(二)貸款總額度逾新臺

幣一千億元之部

分，由行政院國家

發展基金依實際貸

放平均餘額以年息

百分之零點七支

付，支付期間自撥

貸之日起算最長三

年，並得視行政院

國家發展基金財務

狀況調整委辦手續

費率及支付期間。 

考量全球市場快速變動及

供應鏈轉移等因素，為鼓勵

廠商持續在臺投資，奉行政

院於一百十一年一月十日

核定貸款總額度由新臺幣

二千億元調升至新臺幣三

千億元，爰配合修正本點。 

 

十三、第三點所定貸款對象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

十三、第三點所定貸款對象

應於中華民國一百

一、考量全球市場快速變

動及供應鏈轉移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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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向投資臺灣事

務所提出中小企業

加速投資行動方案

之申請者，應於一百

十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向承貸銀

行提出貸款申請；於

一百十一年一月一

日至一百十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間向

投資臺灣事務所提

出中小企業加速投

資行動方案之申請

者，應於一百十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前向承貸銀行提出

貸款申請。 

核貸金額累計達第

二點所定貸款總額

度時，承貸銀行應停

止受理貸款申請。 

十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以前向投資臺灣

事務所提出中小企

業加速投資行動方

案之申請，並於一百

十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向承貸銀

行提出貸款申請。 

核貸金額累計達第

二點所定貸款總額

度時，承貸銀行應停

止受理貸款申請。 

素，為鼓勵廠商持續在

臺投資，奉行政院於一

百十一年一月十日核

定中小企業加速投資

行動方案之受理期間

自一百十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延長至一百十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爰配合修正第一

項。 

二、另考量實務作業時

程，明定本要點所定貸

款對象於一百十一年

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間

向投資臺灣事務所提

出中小企業加速投資

行動方案之申請者，至

遲應於一百十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向

承貸銀行提出貸款申

請，惟如核貸金額累計

達新臺幣三千億元

時，承貸銀行應停止受

理貸款申請。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要點第二點、第十三點修正
總說明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因應全球經貿環境變遷，協助中小企業

朝創新化、智慧化及高值化發展，支持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於一百零八

年七月一日推動辦理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以廠商需求為導向，提供包括協助快速融資、滿足用地需求、穩定供應水

電及稅務專屬服務等四大整合策略。為利銀行及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

保證基金辦理本方案之融資貸款及信用保證業務，本部於一百零八年七

月二日訂定發布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要

點歷經兩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年七月二十二日。

　　本方案原預計執行至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惟考量全球市場快

速變動及供應鏈轉移等因素，為鼓勵廠商持續在臺投資，行政院於一百

十一年一月十日院臺經字第一一０００四一七七三號函同意延長本方案

之受理期間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核定本方案之貸款總額

度由新臺幣二千億元調升至新臺幣三千億元。本次修正係將貸款總額度

由新臺幣二千億元調升至新臺幣三千億元，並將本方案之申請期間自一

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延長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及明定本

要點所定貸款對象於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間向投資臺灣事務所提出本方案之申請者，至遲應於一百十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前向承貸銀行提出貸款申請，惟如核貸金額累積達新臺幣三

千億元時，承貸銀行應停止受理貸款申請，爰修正第二點及第十三點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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